	审批意见：                                 定环表【2025】 89  号

根据河北海润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出具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结合专家审查意见及河北瀚林环境评估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意见，经研究，对电投育华（定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电投育华定州市200MW风力发电项目（二期100MW）环评批复如下：

一、该报告表编制比较规范，内容全面，同意连同本批复作为该项目建设及环境管理的依据。

二、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定州市砖路镇、庞村镇、长安路街道、开元镇。定州市行政审批局已出具核准批复（定行审项核许[2025]017号），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依托一期项目升压站，以租赁方式配备15MW/30MWh储能装置，在一期升压站内扩建1×100MVA主变、1套35kV预制舱、1套SVG，通过一期工程220kV出线接入系统。项目装机容量为100MW，风电场拟安装16台单机容量为6.25MW的风力发电机组。风电场内电气主接线采用“一机一变”的单元接线方式，每台风力发电机通过1台6900kVA华式箱变将机端1140V电压升压至35kV，经4回35kV集电线路送至一期220kV升压站35kV侧。距升压站最近的敏感点为西侧235米处的韩家庄村，距风机最近的敏感点为C24风机西北侧390米处的北宋村。
项目所涉及的辐射影响评价不在本次评价范围内，需另行办理辐射影响评价。

三、建设单位应严格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中要加强环境管理，认真落实环评文件中的各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
1.严格落实生态保护措施。从生态保护角度进一步优化施工组织，控制施工范围，不得占用生态保护红线，严禁将生产与生活废水、固体废物向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体排放。加强施工管理，尽量减少占地和地表开挖，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和教育，减少对动物的惊扰。合理组织施工生产，施工结束后及时清理场地，恢复土层，按照临时占地类型进行不同植被恢复。制定风电场植被管理方案，及时对未成活区域进行土壤改良和植被补栽。

2.项目施工期扬尘严格落实“六个百分百”和“两个全覆盖”的要求，减少施工扬尘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按照有关要求合理设置扬尘监测点位，满足《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DB13/2934-2019）的相关标准及要求。

3.项目施工废水经沉淀处理后用于场地泼洒抑尘不外排；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经沉淀处理后用于场地泼洒抑尘不外排。施工场地设防渗旱厕，定期清掏。运营期依托一期升压站，不新增职工，不新增生活污水。

4.项目施工期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应选用低噪声、低振动的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降低施工噪声影响，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标准；运营期加强对风机维护，选择低噪声设备，升压站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风电场运行过程中周围区域噪声贡献值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区标准。建议风机建设前向主管部门备案，规划部门在风电场周边规划建设时，噪声防护距离范围内合理布局，风机机位335米范围内不得新建居民区等环境敏感点。

5.项目产生的一般固废应依法分类妥善处置。加强危险废物暂存区域环境管理，废铅酸蓄电池、废润滑油、废油桶使用专用容器收集后分类暂存于危废间，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废变压器油收集于事故油池，及时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6.落实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
7.建设单位要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应委托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对建设项目重点环保设施进行设计。

四、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按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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